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校内人员劳务发放公示
	劳务活动项目
	摄影摄像教学应用和无人机航拍考证2期（40学时）

	活动时间
	2025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9日

	劳务费类型
	讲课费、班主任费、培训劳务费

	发放对象
	校内人员

	发放标准
	250元/课时（副高）、175元/课时（讲师）、300元/天（班主任）

	序号
	姓名
	所在单位
	职称
	工号
	应发额（元）
	课时数

	1
	陈超
	工学院
	讲师
	20110001
	1500.00 
	5天(从班主任支出)

	2
	陈超
	工学院
	讲师
	20110001
	21122.08
	从团队劳务费支出

	3
	陈超
	工学院
	讲师
	20040604
	1400.00 
	8(从讲课费支出)

	4
	李建峰
	工学院
	副教授
	20040604
	1000.00 
	4(从讲课费支出)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大写：
贰万伍仟零贰拾贰元零捌分
	25022.8
	



一、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电、来访的形式，向院办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。
二、公示受理电话：0578- 229955
工学院
2025年11月17日
